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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物業管理的發展歴程及矛盾 

 

陳永昌 

董事總經理 

置佳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及 信捷資產及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

  

 

(1) 國內物業管理的初始期 

 

國內在「計劃經濟」後期及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初，

即「計劃經濟」與「市場經濟」混合體年代，國內居民

住的都是公房或國家企業單位的福利房。在那種體制

下，「物業管理」只是國家單位的後勤工作，維修、清

潔、衛生等等都以行政手段進行，管理工作人員與住戶

都是同一個單位的同事，小區內出現的各種矛盾及問

題，都是由單位不同階級領導處理。管理上的一切支出

完全由單位負責，根本上沒有物業管理的慨念，所以住

戶和業主之間沒有「優質服務」、「以人為本」及「惟精

惟微」的服務意識和要求。管理不到位是理所當然和必

須容忍的事情，良好服務變成是額外的恩賜。 

 

改革開放踏入 1990 年代，商品房大量出現，房屋由國

家單位分配及管理漸漸脫離歷史的舞台。國家企業單位

市場化和商品房的普及帶動了物業管理服務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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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國內物業管理的演變 

 

從國內改革開放初期，國務院轄下的國家建設委員會已

經對物業管理的發展十分關注。而事實上國內物業管理

的規範性文件比同時期國內的法律法規改革為快。在

1980 年代後期及 1990 年代初期，國內大部份的法律仍 

處於試行階段的時候，如民事訴訟試行法、刑事訴訟試

行法及經濟試行法等，大量有關物業管理的法律性文件

己經實施。當時經濟發展仍然是以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

的混合模式發展，物業管理已經急速地邁向市場化。簡

略而言，國內物業管理的法律法規發展可分為下列四個

時期： 

 

第一階段 (1981 – 1994 年) 

雖然國家指導性文件「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」

於 1983 年才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發佈，但是「深圳

市物業所服務管理公司」己於 1981 年 3 月 10 日成立，

僅距離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剛起步後 3 年。 

  

國家建設委員會在同時期將物業管理定位為「物業管理

是和房地產開發的現代化生產方式相配套的綜合性管

理」，並確定物業管理為「伴隨着住房制改革的推進面

形成的產權多元化格局相銜接的统一管理」和「興建社

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化、企業化、經營型的统

一管理」。在國家領導對物業管理這行業作出高度評價

的同時，這些指導性文件己明確地說明物業管理的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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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。 

 

第二階段 (1994 – 1999 年) 

在這 6 年中，物業管理開始進入規範化的發展，國家

發佈多項指令，包括： 

 

 1994 年建設部頒佈「城市新建住宅小區管理辦

法」，是建國以來第一部有關物業管理的規

章，規定了下列幾點： 

      - 住宅小區應當逐步推行社會化。 

             - 應當進行專業化管理模式。 

          - 由物業管理公司统一實施專業化管理。

  

 1995 年 3 月，建設部頒發「全國城市，優秀管

理住宅小區標準」。 

 

 1996 年 2 月，國家計委、建設部聯合下發了「城

市住宅小區物業管理服務收費暫行辦法」，明

確了： 

      - 物業管理服務收費的原則。 

       - 物業管理服務收費的方式。 

      - 物業管理服務收費的定價原則和形式。 

       (即物業管理服務費實行政府定價、政府指導   

             價和經營者同產權人、使用人協商定價的三 

             種定價形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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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97 年 4 月，建設部頒發了「全國城市物業管

理優秀大厦標準及評分細則」。 

 

 1997 年 8 月，國家工商總局和建設部聯合下發

「物業管理委托合同示範文本」： 

      - 全面、準確地反映物業管理的事項、期限。 

      - 雙方的權利和義務。 

      - 物業管理的質量及其違約責任等。 

 

 1997 年 10 月，建設部下發了「業主公約示範

文本」。 

 

 1998 年 11 月，建設部下發了「住宅共用部位、

共用設施設備維修基金管理辦法」。 

 

 1998 年 12 月，國家稅務局發出「關於物業管

理企業代收代繳收費有關營業稅問題的通

知」，明確規定了「物業管理企業代收代繳水

費、電費、燃氣費、維修基金、房租免收營業

稅」。 

 

第三階段是由 1999 年到 2007 年 10 月 

這階段是以建設部 1999 年 5 日 23 日，在深圳市召開的

全國物業管理工作會議為標誌。這次會議的目的和任務

是總結和交流全國在過去多年來全國物業管理工作的實

際經驗，拓展及定位未來物業管理工作發展路向、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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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物業管理市場，確立競爭機制等。建設部於 1999 年

11 月發出了「物業管理企業資質管理試行辦法」，對物業

管理企業資質的主管部門、資質等級標準以及資質管理

等均作出明確的規定。在此段時間內，不同型式的規範

性文件不斷地發佈實施，例如： 

 

 建設部於 1999 年 12 月下發了「前期物業管理

服務協議(示範文本)」。 

 

 建設部於 2000 年 5 月頒發了「關於修訂全國

城市物業管理示範住宅小區(大厦、工業區)標

準及有關考評驗收工作的通知」及新的「全國

物業管理示範住宅小區標準及評分細則」等。 

 

在此期間，規定國家機關建設部大樓實行公開招標由私

人企業承包物業管理，而各地物業管理招投標項目不斷

增加。2000 年 10 月，全國物業管理協會「中國物業管理

協會」在北京成立。2001 年 11 月，首屆「中國物業管理

發展論壇」亦在杭州舉行。 

 

在國內物業管理發展的另一個里程碑是國務院在 2003 年

底公布了中國國內首部「物業管理條例」，這部歷時 3 年、

参考全國物業管理的實踐經驗的法規終於由國務院公佈

實施。「條例」統一了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物業管理法律制

度的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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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階段是由 2007 年 10 月「物權法」公佈實施至現在 

物權法的誕生由開始至立法經歴共 13 年(1994–2007) ，

經過 8 次審議，而一般法律在全國人大只最多只審議 3 

次 。這條法例需要如此冗長的思想統一，主要是涉及兩

大冲突： 

      -  利益上的冲突 (政府與百姓的冲突) 

      -  立法理念的冲突  (意識形態的冲突) 

 

主要的反對意見是針對調整財產關係的最核心條款，反

對派堅持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，認為「物

權法」實質上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則偷

換慨念，離棄了憲法確立社會主義的方向，造成了「不

是勞動的平等，而是資本主義的平等」。憲法規定了公有

制是基礎，「物權法」却把公有制和私有制財產混為一

談。憲法規定國家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，而「物權法」

卻把國家財產跟私人財產放置在同等的法律地位。 

 

由於「物權法」的實施，「物業管理條例」因應地同步作

出修訂，包括下列幾方面： 

 

 涉及業主共同利益事項表決方面有三大變化 

（一）嚴格規定專項維修資金使用條件、包括改建、

重建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。修改條文：明確《物

權法》對業主在業主大會上的投票權，就是

“面積”加上“人數”。 以前投票權數，是

按照面積的套數來做指標，現在加入了投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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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，這就是考慮到開發商有可能是一個業

主，但是他佔有的面積比較大，所以影響表決

的結果，而現在增加了表決人數的規定，這是

增加了一個標準，經專有部分佔建築物總面積

2/3 以上的業主，且佔總人數 2/3 以上的業主同

意，規定得更加嚴格。  

 

（二）對於《業主公約》及《業主大會議事規程》

的制定和修改，以及選舉業主委員會，在舊

的「物業管理條例」是「多數決」，經修訂後

的新「物業管理條例」是「半數決」，即佔建

築物總面積過半數的業主且佔總人數過半數

的業主同意。 

 

（三）新的「物業管理條例」根據《物權法》的規

定業主在表決重建、改建建築物的時候也作

為一個重大事項按照面積、人數雙 2/3 原則進

行表決。  

 

 物業管理首先是服務  

新修訂「物業管理條例」將物業管理企業的稱謂改為

了物業服務企業，物業管理企業是接受業主委託，為

業主做服務。  

 

 業委會成立的指導部門增加  

新修訂「物業管理條例」增加“街道辦事處、鄉鎮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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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”為成立業主大會、選舉產生業主委員會的指

導部門。 突出了基層管理，對業主、物業公司的指

導更直接，實際操作性更強。地方政府主管部門及街

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對物業管理起了下列的作

用： 

-  一方面對業主大會及業主委員會的成立具有指

導和監督的職責 

-   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對業主大會及業主委員會

日常活動的監督，如果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

作出的決定危害了業主的利益或者作出了與

物業管理無關決定的時候，地方政府應當及時

有效幹預 。 

 

 物業管理專業人員，實行職業資格制度 

新修訂「物業管理條例」明確規定對物業服務企

業實行資質管理制度，取得資質的才可以從事物

業管理。2006 年啟動對物業管理專業人員實行職

業資格制度 ：建設部和人事部聯合下發了《物業

管理師制度暫行規定》，從事物業管理專業人員經

過考試、註冊取得物業管理師執業資格後，才能

夠擔當物業管理專案負責人  

 

 業主通過起訴可撤銷業委會決定  

新修訂「物業管理條例」新增另一條款是業主大

會或者業主委員會的決定，對業主具有約束力。

業主大會或者業主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侵害業主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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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權益的，受侵害的業主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

撤銷。修改後的條文，賦予了被侵害權益業主獲

得司法訴訟的權利。  

 

(3) 國家對物業管理的邏輯思維 

    中國國家建設部從物業管理在國內萌開始，已經認識到

物業管理這行業將會影响社會的穩定性和重大民生問

題，必須要規範化和專業化。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，所

有 政府官員和民眾均沒有物業管理的慨

念，在向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」轉移當中，各種

法例法規仍在草擬及不斷變更的階段，政府的積極参與

是有其必然性、實際性和必要性。同時，中國國內面積

廣濶，各地發展水平參差，生活及經濟差距大，如果單

獨依靠市場的自由運作，必然造成混亂局面，但如果仍

然源用改革開放前的行政手段，物業管理便不能配合

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」的發展步伐。因此，國內

對物業管理的慨念是強調「國家指導和規範，以行政立

法」作出綱領性的規管，然後再用地方法規、部門規章、

地方規章和部門文件，以解決上述的複雜情況和補救法

律配套的不足。 

 

雖然中國國內第一部「物業管理條例」的行政法規己經

於 2003 年 9 月發佈，以及在 2007 年 10 月實施的「物

權法」同步修訂，但仍須實踐和因應經濟的發展而不斷

修訂才能配合社會實際運作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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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政府積極參與的利與弊 

 

國家對物業管理積極參與的好處顯然易見，可以不再耗

述，然而弊端可粗略歸納如下： 

 

 

政策規管方面 

政府對物業管理市場的管理主要是綱領性的控制與管

理，是通過各級法規實現的。其基本職能和作用是把物

業管理市場置於法規監督之下，為物業管理市場充分發

揮功能，使物業管理企業有法可依、有紀可守、有章可

循的良好的外部環境，使物業管理法制化、規範化。 

 

現在的反效果是國家對物業管理規管過嚴過細，握殺管

理企業與業主管理委員會的互動和專業發展。例如，新

修訂「物業管理條例」增加“街道辦事處、鄉鎮人民政

府”為成立業主大會、選舉產生業主委員會的指導部

門。明義上是突出了基層管理，對業主、物業公司的指

導更直接，但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對小區的控制性和操作

性更加強大。這問題在國內的二、三綫城市更為明顯，

因為在此等城市裡，大部份的負責幹部因對物業管理專

業識知較淺，一切按本子辧事和從嚴從謹，握殺了專業

的發展。  

 

其他如對物業服務企業的稅收方面，所有由物業服務企

業收到的管理費，首先要徵收 5%稅，而在實際盈利上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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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稅項，因而造成物業服務企業在經營上更為困難。   

同時，在缺乏相關法例法規的支援，如香港的「土地審

裁署」和「小額錢債法庭」等，更加深管理上的問題和

收管理費不易的局面。 

 

 

管理收費標準方面   

目前，國內物業管理服務的價格形式可以分為政府定

價、政府指導價和經營者定價三種。  

 

  1．政府定價  

     政府定價是一種政策性定價，是以城市居民平

均生活水平為基本依據的。 

 

  2．政府指導價  

     政府指導價是另一種政策性價格形式，是由政

府價格主管部門會同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根據

物業管理服務等級標準等因素，制定相應的基

準價及其浮動幅度，具體收費標準由業主與物

業管理企業根據規定的基準價和浮動幅度在物

業服務合同中約定的一種定價方式。 

  

  3．經營者定價  

     經營者定價，又稱市場調節價，是指物業管理

服務收費標準由物業管理公司與業主委員會或

產權人代表、使用人代表共同協商議定，然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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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收費標準和收費項目向當地物價部門報告備

案的一種價格形式。  

    

  4．計費方式  

     《物業管理服務收費管理辦法》規定“業主與

物業管理企業可以採取包乾制或者酬。 

 

政府定價往往造成物業服務企業的緊箍咒，例如現

行的東莞物業管理費政府指導價是在 2004 年制定

的“限價制”，普通住宅具體最高限價標準為，無

電梯商品房為 1.8 元/平方米，有電梯商品房為 2.4

元/平方米。當時物業管理實際成本比較低，售樓之

初物業費定價主動權也在開發商，出於銷售的競爭

性考慮，同時也匹配當年房價水平，物管費定價普

遍較低。如大多數樓齡長的社區在上十年前的定價

在 1 元/平方米左右，至今卻得不到更新。 

 

雖然部份城市採取新的收費辦法，取消了政府定

價，規定了兩種價格形式：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

價。物業服務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的，本來有定價

許可權的人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應當會同房地產

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物業管理服務等級標準等因

素，制定相應的基準價及其浮動幅度，並定期公

佈。但由於部份二綫和三綫城市幹部的水平及見識

視野狹窄，往往堅持低水平收費以避免承擔物價上

升的責任，造成物業管理服務邁向專業化的道路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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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維艱，。國家物價局的「優質優價」政策形同虛

設。例如山東的三綫城市壽光市，去年由港商與建

的別墅區，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堅持物業服務收費為

0.4 元人民幣/平方米，造成物業管理處於「巧婦難

為無米炊」的情况。這亦足香港較大規模的物業管

理公司都不願意參與國內「住宅物業」的管理的主

要原因之一，他們均認為是「吃力不討好」和「虧

本」的商業服務。 

 

還好在這方面仍有一點曙光的是近年國家發改委

和建設部聯合下發的《物業服務收費管理辦法》中

在物業管理收費內容、收費標準和收費價格將作出

的調整，物業服務企業收費的方式可分為“包乾

制”和“酬金制”兩種。物業管理公司可以採取

“收費酬金制”原則，只拿應該獲得的酬金，其他

的物業服務支出費用由業主負擔。新的物業管理收

費辦法，將使國內現有物業管理收費發生根本性的

變化。新辦法首次提出了與香港相約的“物業服務

收費酬金制”概念，物業公司在“酬金制”方式

下，物業公司只拿應該獲得的酬金，其他的物業服

務支出費用所有權屬於業主，而不屬於物業管理企

業。然而，“酬金制”的良好實施，必需將國內現

行的「物業管理條例」再次優化和細化。 

 

專業要求方面 

在國內物業管理發展初期，均以香港物業管理專業為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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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藍本。漸漸地發展與國內社會及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物

業管理專業。國內在物業管理專業發展方面也曾經歴不

同的波折和修正。 

 

1996 年 9 月，建設部和房地產業司聯合下發「關於實行

物業管理企業經理、部門經理、管理員崗位培訓持証上

崗制度的通知」，明確了： 

 

  上崗培訓统一使用的教材。 

  上崗培訓统一教學課時。 

  上崗培訓统一培訓內容。 

 

但持証上崗制度在實施後數年間，由於教材內容粗疏及

專業性不强，執行上十分困難，再加上地方主義色彩濃

厚， 在某大城市考取的上崗証，在其他城市暗地裡不

獲得承認，必須在當地重考才能上崗。 

 

因此，在 2005 年國家人事部和建設部聯合發佈《物業

管理師制度暫行規定》及與之配套的《物業管理師資格

考試實施辦法》和《物業管理師資格認定考試辦法》。 

考試內容： 

 

第一部份    物業管理基本制度與政策 

第二部份    物業管理實務 

第三部份    物業管理綜合能力 

第四部份    物業經營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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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專業資格要求的改動，卻受到部份專業人仕批評為

造成「能文不能武」的偏才，這就是現時國內在物業管

理方面專業化與普及化的矛盾。物業管理是一門除了專

業知識以外，在社會經驗、人事處理、危機管理、項目

管理及社區管理等方面要求甚高的行業。然而，國內無

論在早期的持証上崗制度及現時的物業管理師制度，都

較為着重考取專業資格及在短期內製造大量「人才」，

而缺乏嚴格的實際經驗的同等要求。 

   


